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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为11,954,3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2%。其中持有的限

售股份数为11,052,3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1%。本次公司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为2,669,87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607%。剩余限售股份为8,382,451股，目前该股份仍处于质押状态。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12月3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

公司以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为实施公司重整计划而让渡15%流通股份后的流通股本41,799,747股为基

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原流通股股东转增股份，转增比例为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流通股每10股获得6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2010年9月27日召开的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2011年6月24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河 南富国实业 有 限

公司

1

、

非流通股股东的法定承诺

：

公司全体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相关法律

、

法

规和规章的规定

，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

全

体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

东做出如下声明

：“

本承诺人保证不履行

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

，

赔偿其他股东

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

行承诺

，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除非受让

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

本承诺

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

2

、

非流通股股东特别声明和承诺

：

公司全体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

非流通股股东同时也持有流通股的股东

已经出具特别声明和承诺

，“

本承诺人同

意在本次焦作鑫安股权分置改革过程

中

，

本承诺人持有的流通股不享受股权

分置改革对价的方案

；

同意只有原流通

股股东现持有的流通股股份

（

股数

41,

799,748

股

）

享受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方

案

；

同意焦作鑫安用资本公积金向原流

通股股东现持有的流通股股份

（

股数

41,

799,748

股

）

定向转增股份

。”

3

、

参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

股股东均承诺

：

遵守法律

、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

履行

法定承诺义务

。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后首个交易日

（

即上市公司股票恢复

上市之日

）

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

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

，

在前项

规定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该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

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

百分之十

。

全部履行完毕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5〕86号《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

规定及公司股东实际履行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均履行了相关承诺。

上市公司股票于2011年12月2日起恢复上市交易。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2011年12月2日

成为上市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G日），上市公司所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的限售期从2011年12月

2日起计算。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3年12月3日；

2、本次公司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为2,669,8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07%。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实际解

禁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1

河南富国实

业有限公司

11,052,328 2,669,877 2,669,877 0.76% 3% 0.607% 8,382,451

合计

11,954,314 2,669,877 2,669,877 0.76% 3% 0.607% 8,382,451

（注：1、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及

无限售条件股份之和；2、上表中的数字均保留三位小数，若有数字合计不符的情况，系由保留小数四舍五入

形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数量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数量 比例

（

%

）

股数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39,839,849 77.29% 339,839,849 77.29%

3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1,052,328 2.51% -2,669,877 8,382,451 1.91%

4

、

境内自然人持股

0 0 0 0

5

、

境外法人持股

6

、

境外自然人持股

7

、

内部职工股

8

、

高管股份

9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350,892,177 79.8% -2,669,877 348,222,300 79.2%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

、

人民币普通股

88,825,701 20.2% +2,669,877 91,495,578 20.8%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88,825,701 20.2% +2,669,877 91,495,578 20.8%

三

、

股份总数

439,717,878 100.00% 0 439,717,878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1

河 南 富

国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11,954,314 2.72% 901,986 0.205 11,052,328 2.51% /

合 计

11,954,314 2.72% 901,986 0.205 11,052,328 2.51% /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第一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解除限售时间为2012年12月6日（详细内容请见2012年12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2012-042号公告）。第二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时间为2013年10月21日（详细内容请见2013年

10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2013-039号公告）。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1 2012

年

12

月

03

日

20 13,668,153 3.11

2 2013

年

10

月

18

日

1 901,986 0.205%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

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股东严格履行了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期间所做出的有关承诺，本次其所

提出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事宜符合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亦符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所做的

有关承诺，本保荐机构同意大地传媒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保荐机构名称

：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A

股简称

：

大地传媒

保荐代表人名称

：

赖步连 上市公司

A

股代码

：

000719

本保荐机构保证核查意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核查意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作为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传媒” 、“上市公司” 或“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保

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大地传媒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2,669,877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应满足的条件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被保荐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形成的前提和背景

上市公司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焦作鑫安” ，2011年7

月25日起变更登记为现名） 于2008年12月22日被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执行重整计划时的流通股股东

（以下定义为“原流通股股东）为8,234户，持有上市公司全部的流通股股份49,171,200股。按照2009年4月20

日签署的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焦民破字第2-22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上市公司原流通股股东(8,

234户)无偿让渡15%的股份共计让渡7,371,452股流通股用于偿还上市公司债务。该部分让渡过户的流通股

股份被上市公司19户原债权人和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持有，这20户同时还持有上市公司的非流通

股股份。这20户上市公司新股东的形成，构成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极其特殊的前提和背景。

上市公司在破产重整过程中，所有老股东（包括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为解决上市公司债务问

题而各自无偿让渡出了一部分股份，在这一背景下，为充分平衡各方的利益需求，形成以下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

1、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

上市公司以原流通股股东（指破产重整前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东，此概念下同）持有的为上市公司债务

重整而让渡15%流通股份后的流通股本41,799,748股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金向原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

转增比例为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流通股每10股获得6股，转增后，相当于送股情况下原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

得3.402股。

在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中，原流通股股东享受股改对价，新流通股股东（指通过破产重整获得流通股

的19家债权人和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共20户，此概念下同）不享受股改对价。

2、改革方案追加对价安排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三）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表决通过情况

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2010年9月27日经上市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

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上市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刊登在2010年

9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安排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时间和进程

2011年6月23日，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编号为：2011-019号《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公告》。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2011年6月24日。

原流通股股东获得转增股份到账日：2011年6月27日。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进程如下：

序号 日期 事项 交易状态

1 2011

年

6

月

23

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公告 暂停上市

2 2011

年

6

月

24

日 股改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暂停上市

3 2011

年

6

月

27

日

原流通股股东所获定向转增股份到账 暂停上市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

“

*ST

鑫安

”

2、获得对价股份的对象、范围和执行情况

截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2011年6月24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为执行公司重整计划让渡股份的原流通股股东。

二、被保荐的上市公司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非流通股股东的法定承诺

公司全体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

承诺义务。 全体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做出如下声明：“本承诺人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

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

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履行情况：公司限售股东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了相关承诺。

（二）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特别承诺

除法定最低承诺外，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出版传媒

集团）登记持有的焦作鑫安37,130,822股非流通股，以及依据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08）焦民破字

第2-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给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增持但尚未过户的10,818,741股非流通股，除承担股权

分置改革法定承诺外，特别承诺如下：

①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的焦作鑫安股份和已裁定尚未过户的焦作鑫安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后首个交易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②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在焦作鑫安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后12个月内，将向焦作鑫安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提交审议将其拥有的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100%股权、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100%股权、

海燕出版社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州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100%股权、河南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100%股权、

文心出版社有限公司100%股权、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原农民出版社有限公司100%股权、

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100%股权、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

司100%股权、北京汇林纸业有限公司76%股权、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88.24%股

权、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经营的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相关资产注入焦作鑫安，注入资产的净资产评

估值不低于8亿元人民币的议案，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规定需要回避的除外），以优

化焦作鑫安资产质量，恢复和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履行情况：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已经于2011年6月完成将承诺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

工作。公司亦同时完成最近一次的向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股份发行工作。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及最近一次公司股份发行之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已经委托公司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将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全部予以锁定，从技术上保证将严格履行限售期的

承诺。

（三）上市公司新流通股股东特别声明和承诺

上市公司的所有新流通股股东已经出具特别声明和承诺，“本承诺人同意在本次焦作鑫安股权分置改

革过程中，本承诺人持有的流通股不享受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方案；同意只有原流通股股东现持有的流通

股股份（股数41,799,748股）享受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方案；同意焦作鑫安用资本公积金向原流通股股东现

持有的流通股股份（股数41,799,748股）定向转增股份。”

履行情况：在2011年6月公司股改方案实施的时候，公司所有新流通股股东全部履行了承诺，各自所持

有的流通股股份没有享受股改对价。

（四）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安排

参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即上市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起，

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

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

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同意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同时承诺，其持有的原非

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即上市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转让，其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所持有的上述全部股份已经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行临时保管，根据上述承诺内容予以锁定。

（五）承诺事项的担保

公司全体股改提议股东对各项承诺具备完全的履约能力，故不需要也没有进行担保安排。

（六）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公司全体提议股东未按承诺文件的规定履行承诺时，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没有这种情况

出现。

（七）核查对象和核查意见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为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一家；通过对股东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承诺

履行情况的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份的股东河南富国实业

有限公司按照承诺的约定切实履行其承诺。

三、被保荐上市公司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一）上市公司总股本的变化情况

上市公司股改方案于2011年6月27日实施后的总股本为154,455,535股， 上市公司于2011年6月29日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向第一大股东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数量为285,262,343股，

股改和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达到439,717,878股。

股改方案实施至今，大地传媒未再发生其他分配、转增、回购等导致股本结构变化事项，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的总股本达到439,717,878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份数量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数量 比例

（

%

）

股数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39,839,849 77.29% 339,839,849 77.29%

3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1,052,328 2.51% -2,669,877 8,382,451 1.91%

4

、

境内自然人持股

0 0 0 0

5

、

境外法人持股

6

、

境外自然人持股

7

、

内部职工股

8

、

高管股份

9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350,892,177 79.8% -2,669,877 348,222,300 79.2%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

、

人民币普通股

88,825,701 20.2% +2,669,877 91,495,578 20.8%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88,825,701 20.2% +2,669,877 91,495,578 20.8%

三

、

股份总数

439,717,878 100.00% 0 439,717,878 100.00%

四、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情况

序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1

河 南 富

国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11,954,314 2.72% 901,986 0.205 11,052,328 2.51% /

合 计

11,954,314 2.72% 901,986 0.205 11,052,328 2.51% /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第一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解除限售时间为2012年12月6日（详细内容请见2012年12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2012-042号公告）。第二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时间为2013年10月21日（详细内容请见2013年

10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2013-039号公告）。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1 2012

年

12

月

03

日

20 13,668,153 3.11

2 2013

年

10

月

18

日

1 901,986 0.205%

五、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根据大地传媒于2013年11月21日向中原证券出具的《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申请解除股

权分置改革限售条件的股东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股份质押等情况的说

明》，本次申请股东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六、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份的相关情况

1、本次公司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为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数2,669,87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607%。

2、本次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12月3日。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实际解

禁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1

河南富国实

业有限公司

11,052,328 2,669,877 2,669,877 0.76% 3% 0.607% 8,382,451

合计

11,954,314 2,669,877 2,669,877 0.76% 3% 0.607% 8,382,451

（注：1、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及

无限售条件股份之和；2、上表中的数字均保留三位小数，若有数字合计不符的情况，系由保留小数四舍五入

形成。）

4、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无差异。

5、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第一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时间为2012年12月6日（详细内容请见2012年12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2012-042号公告）。第二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时间为2013年10月21日（详细

内容请见2013年10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2013-039号公告）。

经保荐机构核查，大地传媒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本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七、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份的股东所持股份的质押冻结情况

根据大地传媒于2013年11月21日向中原证券出具的《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申请解除股

权分置改革限售条件的股东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股份质押等情况的说

明》。本次申请股东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公司股东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截至2013年11月20日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为11,052,328股，本次申请解

禁股份数为2,669,877股， 除本次申请解除禁售的股份数外， 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其它股份8,

382,451股处于质押状态。

八、其它重要事项

1、上市公司股票于2011年12月2日起恢复上市交易。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2011年12月2日

成为上市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G日），上市公司所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的限售期从2011年12月

2日起计算。

2、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及重大资产重组文件中所做的承诺，公

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限售股份尚未到解禁期，故不存在出售股份达到5%及以上的情形。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及其持有股份不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范围之内。

九、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股东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了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期间所做出的有关承诺，本次其所提出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

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亦符合

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所做的有关承诺，保荐机构同意河南富国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2,669,877股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保荐代表人（签名）：赖步连

保荐机构（盖章）：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3-082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荆门格林美”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人民币2.1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1.6亿元

为节能环保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28个月；其中0.5亿元为贸易融资额度，期限至2014年11月7日。公

司同意为子公司该笔综合授信额度提供2.1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3年11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

分行申请人民币2.1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4日

住所：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注册资本：1204249650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的回收、储存（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与综合循环利用；对含镍、含镉、含

铜、含锌电子废弃物的收集、贮存、处置（按许可证核定的经营期限至2015年9月30日止）；超细粉体材料、高

能电池材料、电子新材料及其产品、有色金属及其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与开发；技术与经济信息咨询；稀贵金属、废旧五金电器、废塑料、废渣、废泥的循环利

用；塑木型材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硫酸、盐酸、液氨、氢氧化钠、双氧水、乙炔、氮气（压缩）的批发、仓储

（按许可证核定的经营期限至2013年11月23日止）；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的经营期限至2014年7月31日

止）。

荆门格林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2

年度

2013

年

1-9

月

总资产

（

元

）

4,216,171,449.59 5,370,614,523.69

净资产

（

元

）

1,465,645,120.71 1,615,115,219.60

营业收入

(

元

) 1,237,838,386.24 1,157,943,058.13

净利润

（

元

）

127,253,210.41 139,470,098.90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与银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2013年11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10.27亿元（含本次担保），公司对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数额累计为10.27亿元（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25%。公司无其他担

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数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格林美基于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人民币2.1亿

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1.6亿元为节能环保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28个月；其中0.5亿元为贸易融资

额度，期限至2014年11月7日。公司为该笔综合授信额度提供2.1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笔贷款有利于满

足荆门格林美流动资金需求，确保其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董事会在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

上,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该对象的主体资格、资

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都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且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所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

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荆门格林美的上述银行授信

提供2.1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备查文件：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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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力克”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泰兴市支行申请2014年年度授信额度3亿元，其

中，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5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贸易融资、保证加签等短期业务授信2.5亿元，

有效期一年。公司为该笔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1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3年11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泰兴市支行申请2014年年度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10日

住所：泰兴经济开发区滨江北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杨小华

注册资本：11,928.5715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钴粉、电积钴、电积铜、草酸钴、碳酸钴、碳酸镍、硫酸

镍、四氧化三钴、钴酸锂、氯化钴、硫酸钴、氢氧化镍钴锰。

凯力克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2

年度

2013

年

1-9

月

总资产

（

元

）

826,783,425.85 998,622,614.82

净资产

（

元

）

410,619,971.39 444,247,189.18

营业收入

(

元

) 983,784,640.67 963,610,760.74

净利润

（

元

）

38,655,640.60 33,861,174.91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2013年11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11.27亿元（含本次担保和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二会议审议的对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2.1亿元担保），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数额累计为11.27亿元（含本次担保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审议的对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

新材料有限公司的2.1亿元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27%。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

数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凯力克基于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泰兴市支行申请

2014年年度授信额度3亿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5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贸易融资、保证

加签等短期业务授信2.5亿元，有效期一年。公司为该笔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1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

笔贷款有利于满足凯力克业务发展的需要，确保其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董事会在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

上,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凯力克，该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

批程序都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且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所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凯力克的上述银行授信提供1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为1年。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备查文件：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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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3年11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82），《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

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83），现更正如下：

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原文：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2013年11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0万元，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数额累计为10.27亿元（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25%。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

担保数额。

更正后：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2013年11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10.27亿元（含本次担保），公司对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数额累计为10.27亿元（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25%。公司无其他担

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数额。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原文：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2013年11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0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数额累

计为11.27亿元（含本次担保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审议的对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

司的2.1亿元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27%。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数额。

更正后：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2013年11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11.27亿元（含本次担保和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二会议审议的对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2.1亿元担保），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数额累计为11.27亿元（含本次担保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审议的对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

新材料有限公司的2.1亿元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27%。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

数额。

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公告全文详见2013年11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更正后）》、《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更正后）》。为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2013年 11月 3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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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3年11月29日下午14：0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11月28日-11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3年11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1月28日15:00至2013年11月29日15:00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3年11月25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T2栋五楼公司行政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饶陆华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28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183,160,01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96,690,000股的46.1721%。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170,714,1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396,690,000股的43.0347%。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23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12,445,833.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396,690,000股的3.1374%。

4、 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部分成员、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321,

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74%；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2、标的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321,

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74%；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3、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321,

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74%；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4、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解锁期、可行权日/解锁日和禁售期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321,

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74%；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5、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426,

7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846%；弃权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0%。

6、授予与行权/解锁条件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321,

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74%；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7、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321,

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74%；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8、会计处理方法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321,

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74%；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9、授予与行权/解锁的程序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321,

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74%；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10、预留权益的处理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321,

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74%；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11、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321,

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74%；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12、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2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4%；反对12,321,

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74%；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全文详见2013

年11月13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摘要》详见2013年11月13《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3,5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55%；反

对12,406,4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735%；弃权20,0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109%。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详见2013年

9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6,5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72%；反

对12,318,5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7256%；弃权104,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73%。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9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51）。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2,336,61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04%；反

对88,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484%；弃权734,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011%。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1月13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6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追加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2,336,61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04%；反

对88,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484%；弃权734,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011%。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追加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5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2,336,61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04%；反

对88,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484%；弃权734,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011%。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58）。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进行调整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70,736,57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3.2172%；反

对11,688,7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3817%；弃权734,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011%。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0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进行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5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资产减值管理制度>并相应修订公司相关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2,336,61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04%；反

对88,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484%；弃权734,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011%。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0月2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2,336,61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04%；反

对88,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484%；弃权734,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011%。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2013年10月2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13年11月3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